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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89号上海红塔豪华精选酒店3楼萧

邦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7,058,3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1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志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申睿波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张志宏 908,903,080 85.9841 是

1.02 汪勤 908,903,078 85.9841 是

1.03 陈志 908,903,077 85.9841 是

1.04 蒋军 908,903,076 85.9841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翟振明 1,362,368,703 128.8830 是

2.02 张思坚 1,362,368,704 128.8830 是

2.03 穆家乐 1,971,821 0.1865 否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章新甫 908,903,078 85.9841 是

3.02 夏强 908,903,080 85.984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志宏 2,071,823 99.9861 - - - -

1.02 汪勤 2,071,821 99.9861 - - - -

1.03 陈志 2,071,820 99.9860 - - - -

1.04 蒋军 2,071,819 99.9860 - - - -

2.01 翟振明 2,121,818 102.3989 - - - -

2.02 张思坚 2,121,819 102.3990 - - - -

2.03 穆家乐 1,971,821 95.1601 - - - -

3.01 章新甫 2,071,821 99.9861 - - - -

3.02 夏强 2,071,823 99.9861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穆家乐先生未当选，其他候选人均当选。 鉴于

此，公司将根据规则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施诗、吴焕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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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2月14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张志宏先生主持，经

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张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情况如下：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张志宏 汪勤、翟振明

提名委员会 翟振明 张思坚、蒋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思坚 翟振明、陈志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有一名独立董事需要补选，公司将根据规则尽快完成该独立董

事的选举工作，并选举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委员。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张志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张志宏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陈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陈志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申睿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申睿波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方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方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郭东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郭东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岳倩雯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岳倩雯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附件：简历

张志宏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61年12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万国测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参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现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张志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238,600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长虹先生系兄弟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陈志先生： 中国国籍， 汉族，1970年10月生，2003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南澳大学

MBA，曾任四川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四川中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成都乐创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兼财务总监、香港亚洲木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兼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兼财务总监。 陈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0,000股，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申睿波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84年3月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先后任职于中

国农业银行、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申睿波

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公司股票400,000股，与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方涛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77年1月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部销售总监、市场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现任上海大智慧申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和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方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00股，与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郭东平女士：中国国籍，汉族，1972年11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河北廊坊

分行、农行河北省分行、农行总行信贷经理、本外币会计、营业主管、审计高级专员等职务。

现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郭东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到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

岳倩雯女士：中国国籍，汉族，1992年10月生，本科学历。 先后任职于鹏都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岳倩雯

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到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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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

年2月1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章新甫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章新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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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10月22日、2022

年2月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54号、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15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 ）。

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回复工作。现就回复事项

相关工作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注函》所涉及事项核查进展

1、2021年底，公司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

局” ）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自查公司相关项目，公司就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与

相关各方积极沟通并开展整改 （公司整改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1日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第二节-关于收到 《决定书》 的情况说

明）。

2、在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 ）换股吸收

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进行二次修订，并公

告了本次重组预案 （二次修订稿）（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尽职调查、审计等相关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和进行，不构成本

次重组的实质性障碍，也不存在其他构成本次重组实质性障碍的因素。

3、公司于2022年1月29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经与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本次业绩预告双方不存在分歧。 目前已开始对相关项目

进行现场核查审计工作。

二、关于收到《决定书》的情况说明

2022年1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启迪

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2022]1号）（以下简称 《决

定书》，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监管措施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关于湖北证监局下发的《决定书》中所涉及的相关问

题，公司将于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相关核查及整改工作。

三、关于延期回复《关注函》的说明

因《关注函》所涉及内容，与公司项目审计、现场核查等事项相互关联，公司将就核查

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部分核查工作受疫情应急等因素影响，同时

与之相关的核查及问题整改涉及的工作量及相关方范围大，且公司核查材料尚需相关中介

机构审核并出具意见，为保障《关注函》的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2年2月25日前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关于会计核算不准确的

问题及整改情况公司将于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整改。

延期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关注函》涉及问题的回复工作。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告整改情况，对《关注函》涉及相关内容进

行说明，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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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

2月17日（星期四）召开。 公司实有董事7名，参加表决董事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许琳先生为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公司设立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同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了选举，选举具

体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施谦、牛炳义、刘皓之，召集人为施谦；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牛炳义、施谦、许琳，召集人为牛炳义；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施谦、李红红、陈凯，召集人为施谦；

4、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刘皓之、许琳、李红红，召集人为刘皓之。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同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同意聘任如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三年，具体情况为：

1、聘任吴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周坚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3、聘任段攀先生、段贵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聘任王秀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5、聘任梁丽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 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许琳先生简历（董事长）

许琳，男，1960年出生，现任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周大福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许先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

政策水平，曾任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总监、佳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金融

集团主席、兆邦基金融集团和地产集团总裁、大唐西市丝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常务副主席。许先生经过多个岗位历练，拥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是粤

港澳大湾区企业家协会副主席。

2、吴昱先生简历（总经理）

吴昱，男，196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84年至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曾任经

济日报记者、主编、总编室常务副主任、财经新闻部主任；中国化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及北京央企投资协会副会长。 现任中国邮储银行监事、财务内控风险委员会主

席；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3、周坚虹女士简历（财务总监）

周坚虹，女，1969年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美国CMA。 曾任万年投资集

团财务副经理、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总经理。 现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4、段攀先生简历（副总经理）

段攀，男，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 1992年7月至今，在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曾任公司林化生产部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副总裁，副总经理；现任云南景谷林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公司全资子公司景谷林威林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5、段贵祥先生简历（副总经理）

段贵祥，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曾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人造板厂车间主

任、副厂长，公司生产技术科长、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总监，现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景谷永恒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王秀平女士简历（董事会秘书）

王秀平，女，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持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2014年11月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曾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秘

书、女工委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负责人。 现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

7、梁丽华女士简历（证券事务代表）

梁丽华，女，198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学士，持有非执业税务师、

中级会计师职称等，于2021年3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曾

就职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2019年进入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财务部和综合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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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京广中心办公楼28层28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855,3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0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谢金莲律师、王东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作见证。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许琳、曾安业、刘皓之、林文刚、李红红、牛炳义、

施谦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冯征、陈凯、黄建文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参会；

3、 董事会秘书王秀平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许琳 83,554,170 99.6408 是

1.02 曾安业 83,622,568 99.7223 是

1.03 刘皓之 83,553,563 99.6401 是

1.04 陈凯 83,952,564 100.1159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施谦 83,553,559 99.6401 是

2.02 牛炳义 83,553,559 99.6401 是

2.03 李红红 83,621,563 99.7211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冯征 83,553,564 99.6401 是

3.02 林文刚 83,552,560 99.638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许琳 86,117 22.2352

1.02 曾安业 154,515 39.8954

1.03 刘皓之 85,510 22.0784

1.04 陈凯 484,511 125.0996

2.01 施谦 85,506 22.0774

2.02 牛炳义 85,506 22.0774

2.03 李红红 153,510 39.63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按累积投票制，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金莲、王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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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

2月17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实有监事3名，参加表决监事3名，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冯征先生为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监事会提名，会议选举冯征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一致，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2月18日

附件：冯征先生简历（监事会主席）

冯征，男，出生于 1969�年 2月，汉族，现任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云南景

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毕业于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拥有学士学位，主修会计，

为中国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及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

冯先生拥有10�年审计、会计及商业咨询经验以及拥有逾17年于中国香港上市的中国

公司从事财务和会计管理、合并收购、融资及投资者关系的经验。

冯先生于1994年至2004年期间于中国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4年至

2010年期间于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2355.HK)担任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2010年至2019年期间任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3900.HK)的首席财务官及公

司秘书，2020年至2021年期间任龙光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3380.HK)的首席财务官。

冯先生同时亦担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00357.HK)�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物流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1589.HK)�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2355.HK)的非执行董事。

股票代码：002354� � � � � � � � �股票简称：天娱数科 编号：2022—013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变更后的中文公司名称：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英文公司名称：Tianyu� Digital� Technology� (Dalian)� Group� Co.,Ltd.

3、变更后的中文证券简称：天娱数科

4、变更后的英文证券简称：Tianyu� Group

5、证券简称启用时间：2022年2月18日

6、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54”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11月29

日、2021年12月15日召开了2021年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alian�Zeus�Entertainment�Co.,�Ltd�

.

Tianyu�Digital�Technology�(Dalian)�Group�Co.,Ltd.

证券简称 天神娱乐 天娱数科

英文简称 Zeus Tianyu�Group

公司证券代码002354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和《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变更公司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名称：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1573467T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徐德伟

5、注册资本： 166301.3961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年08月29日

7、营业期限：自2003年08月29日至2113年08月29日

8、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致富街31号905单元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娱乐性展览，软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主营业务上形成了电竞游戏与数据流量双业务引擎，构筑了游戏运营与电子竞

技互促共进、品牌内容营销与数字效果营销多维推广、自有流量平台与移动应用分发同步

增强的产品矩阵和业务生态。 公司聚焦数字经济，依托海量数据资源，提供涵盖数据分析、

流量分发、投放优化、创意提效、内容营销的全场景数据流量运营服务。 数据流量逐步成为

公司收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为符合公司目前的业务实际情况和未来战略方向，进一步提

升公司核心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力，特对公司名称、证券简称进行变

更，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相匹配。

四、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22年2月18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天神

娱乐”变更为“天娱数科”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002354” 。

五、备查文件

1.《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89� � � � � �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2-008

债券代码：113561� � � � � �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情况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将不超过9,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该笔闲置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上述资金到期前将及时转入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7,500万

元。

2021年7月8日， 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年10月13日， 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8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021年11月9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2021年12月9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7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2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2022年1月12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1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2022年2月17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尚未归还的金额为 4,300

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 � � � � � �证券简称：正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9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广都大道2号正源禧悦酒店成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679,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9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

长何延龙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董事谢苏明，通过远程视频参会

人员为董事长何延龙、董事富彦斌、董事薛雷、董事成晋、独立董事谢思敏、独立董事吴联

生、独立董事林忠治，公司董事张伟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监事韩冬、监事崔宁，通过远程

视频参会人员为监事韩旭光、监事丁一娴，公司监事长惠盛林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董事会秘书苗鹏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郭卜祯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668,163 99.9971 11,100 0.002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调减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668,163 99.9971 11,100 0.002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新增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668,163 99.9971 11,100 0.002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

担保度预计的议案

100 0.8929 11,100 99.1071 0 0.0000

2

关于子公司调减阶段性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

的议案

100 0.8929 11,100 99.1071 0 0.0000

3

关于子公司新增阶段性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100 0.8929 11,100 99.107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 本次会议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露、龙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2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 ）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2650%增加至7.2669%， 增持股份数已达到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1%。

2022年2月17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公司” ）收到5%以

上股东越秀金控《关于持有中信证券权益变动累计达1%的告知函》，其中提及：越秀金控

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有限” ）于2020年3月

13日通过中信证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2022年2月16日，越秀金控及全资子公

司暨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中信证券股份达1.0019%。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3月13日至2022年2月16日期间，越秀金控及全资子公司金控有限、越秀金融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融国际”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参与A股配股增持

中信证券股份，且因中信证券H股配股尚未完成导致所持股比被动上升，权益变动累计达

1.0019%，具体情况如下：

（一）越秀金控

基本信息

名称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301房自编B单元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增持股数（股）

参与配股增持 2022/2/9 人民币普通股 39,802,949

合计 39,802,949

（二）金控有限

基本信息

名称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增持股数（股）

集中竞价买入

2021/1/28-

2021/3/23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6,494,000

参与配股增持 2022/2/9 人民币普通股 81,677,195

合计 188,171,195

（三）越秀金融国际

基本信息

名称 越秀金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28/F�YUE�XIU�BLDG�160�LOCKHART�RD�WANCHAI�HK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增持股数（股）

集中竞价买入

2021/11/26-

2022/2/16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314,500

合计 14,314,500

注：

1.上述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越秀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本次变动后

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越秀金控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5,352,996 2.0527% 265,352,996 1.8327%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39,802,949 0.2749%

合计持有股份 265,352,996 2.0527% 305,155,945 2.1076%

金控有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4,514,633 4.2123% 544,514,633 3.76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188,171,195 1.2996%

合计持有股份 544,514,633 4.2123% 732,685,828 5.0604%

越秀金融国

际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14,314,500 0.0989%

合计持有股份 - - 14,314,500 0.0989%

合计

有限售条件股份 809,867,629 6.2650% 809,867,629 5.5935%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242,288,644 1.6734%

? 合计持有股份 809,867,629 6.2650% 1,052,156,273 7.2669%

注： 越秀金控、 金控有限在公司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合计获得公司

6.2650%股份，根据承诺，该等股份自上述交易发行结束之日起4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越秀

金控、金控有限由于公司配股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因此，本次越秀金控、

金控有限参与公司A股配股而分别增持的39,802,949股股份、81,677,195股股份，与原股

份执行同样的限售期。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越秀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

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300933�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9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6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新远景” ）出具的《关于

减持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天津新远景于2022年2月16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8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0%， 具体减持情况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X303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2.16

股票简称 中辰股份 股票代码 300933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458.50 1.0000

合 计 458.50 1.00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625.50 7.9073 3,167.00 6.90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25.50 7.9073 3,167.00 6.90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系股东天津新远景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2），公司股东天津新远景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50,01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9073%）。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

个月内（即2022年2月22日至2022年8月21日）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即2022年1月28日至2022年7月27日）进

行。

2021年12月1日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审核，天津新远景满足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31日施行的《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

定》（[2020]17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即：截至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天津新远景

对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期限已满六十个月，故天津新远景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不受比例限制。

本次减持情况与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

特此公告。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